
贺兰县人民政府

教育督导室文件
贺政教督发〔2023〕18 号

关于印发《贺兰县幼儿园办园行为第二轮
督导评估实施方案 (试行)》的通知

各幼儿园:

为完善幼儿园督导评估制度，规范办园行为，促进贺兰县学

前教育优质资源共享，保障幼儿身心健康、快乐成长，满足人民

群众对优质资源的需求，依据教育部关于《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

评估暂行办法》(教督〔2017〕7 号)《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印发《宁

夏回族自治区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实施方案(试行)>的通

知》(宁教督导〔2018〕5 号) 等文件精神，贺兰县教育体育局、

贺兰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制定了《贺兰县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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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实施方案(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严格贯彻执行。

附件:

1.贺兰县幼儿园办园行为第二轮督导评估实施方案(试行)

2.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指标与要点

贺兰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2023 年 11 月 1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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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贺兰县幼儿园办园行为第二轮督导评估
实施方案(试行)

为完善幼儿园督导评估制度，进一步推动对幼儿园的监管，

促进幼儿园规范办园行为，保障幼儿身心健康、快乐成长，依据

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

估实施方案( 试行 )>的通知》(宁教督导〔2018〕5 号)要求，

结合我县学前教育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与工作原则

(一) 指导思想。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以大力发展学

前教育为宗旨，以办好人民满意的各级各类幼儿园为目标，不断

建立健全幼儿园督导评估制度，加强幼儿园规范管理，全面提高

保育教育质量，进一步优化、扩大贺兰县学前教育优质资源，满

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通过三年的评估规划，促进

学前教育的整体发展，全面提高幼儿园办园质量。

(二) 工作原则。严格遵循“问题导向、以评促建、客观公

正、注重实效”的原则。

1.问题导向。以普遍存在的办园行为问题为导向，开展督导

评估，引导幼儿园进一步规范办园行为

2.以评促建。推动各地加强对薄弱幼儿园的指导和监督管

理，引导幼儿园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加强自身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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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保育与教育质量

3.客观公正。以幼儿园实际情况为依据，督导评估程序透明，

结果公开，接受监督。

4.注重实效。强化督导评估结果运用，为幼儿园提供指导和

帮助，为决策提供依据和建议。

二、督导评估的对象与周期

(一)督导评估的对象。为全区面向 3-6 岁儿童提供保育教育

服务的各级各类幼儿园，以薄弱幼儿园为重点。

(二)督导评估的周期。督导评估周期为 5 年。

三、督导评估的内容与方式

(一)督导评估的内容。督导评估以《幼儿园工作规程》为基

本依据，内容重点包括办园条件、安全卫生、保育教育、教职工

队伍、内部管理等 5 个方面(具体见评估指标与要点)。

1.办园条件:主要考察幼儿园办园资质办园经费规模与班额

园舍与场地设备设施、玩教具材料和图书等情况。

2.安全卫生:主要考察幼儿园安全和卫生制度、膳食营养卫

生消毒、健康检查、疾病防控、安全教育、安全风险管控校车及

使用情况等。

3.保育教育:主要考察幼儿园教育理念与目标、教育内容与

形式教育计划与方案活动组织实施师幼关系等情况。

4.教职工队伍:主要考察幼儿园园长、教师、保育员卫生保

健人员、炊事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数量及资格资质,教职工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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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师德师风建设和权益保障等情况。

5.内部管理:主要考察幼儿园组织机构、管理机制、经费管

理与使用、招生、家长参与幼儿园管理等情况。

(二)督导评估的方式。邀请我县学前教育专家和部分责任督

学，采取现场查看、问卷调查、座谈访谈、资料查阅和数据统计

等方式进行。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督导评估工作。

四、督导评估的组织实施及程序

(一) 县级自评。

1.印发督导评估通知。根据工作安排，向当年接受督导评估

的幼川园发出书面督导评估通知。

2.幼儿园自评。接受督导评估的幼儿园根据时间节点向我县

政府教育督导室上报自评报告。

3.政府教育督导室组织专人对幼儿园办园行为进行实地督

导评估。

4.反馈申辩。督导评估当天,督导组向幼儿园进行口头反馈

并听取幼儿园的说明和申辩。督导室根据检查评比成绩、幼儿园

自评报告，形成督导意见书下发相关幼儿园。

5.整改复查。幼儿园根据督导意见书，采取措施进行整改，

并按要求将整改情况报政府教育督导室。督导室对整改措施不力

的幼儿园，必要时进行复查。

(二)市级复核。

银川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对贺兰县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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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复核，参加评估的幼儿园做好复核准备工作。

(三)区级抽查。

自治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采取随机抽取督查

对象、随机选派督查人员对各市、县当年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

估工作情况进行抽查。

五、督导评估结果认定与运用

(一) 督导评估结果的认定。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结果

严格按照《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幼儿园办园

行为督导评估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宁教督导〔2018〕5 号)

要求落实，总分值为 1000 分，得分为 900 分（含 900 分）及以

上为优秀，得分为 800 分（含 800 分）至 900 分为良好，得分为

750 分（含 750 分）至 800 分为基本合格，得分为 750 分以下为

不合格。“一票否决”的幼儿园直接认定为不合格等次。

(二) 督导评估结果的运用。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报告

向社会发布，接受社会监督，并报送贺兰县人民政府，作为制定

学前教育政策、加强幼儿园管理的依据。同时，办园行为督导评

估的结果将作为幼儿园年检、分类定级和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

估的重要依据。

本《实施方案》自 2023 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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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指标与要点

序号 指标 要 点 备 注

1
办园

条件

1.取得办园许可，证照齐全。

2.幼儿园设置在安全区域，无危房，周边没有安全隐患。

3.幼儿园规模、班额符合相关规定。

4.园舍、户外场地等符合相关规定,区角设置合理。

5.教学、生活、安全、卫生等设备设施齐全。

6.玩教具、游戏材料和幼儿图画书数量充足，种类丰富，并符合国家相关安全

质量标准和环保要求。

7.有必要的办园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

2
安全

卫生

1.建立安全防护、检查和卫生保健制度，落实到岗到人。

2.提供安全卫生的饮用水，确保幼儿按需饮用温开水。

3.膳食安全卫生，营养均衡。严格执行食品留样制度。儿童伙食要与成人伙食

分开。

4.建立卫生消毒制度，按规定对幼儿餐具、用具、玩具等进行消毒。

5.按要求对教职工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

6.按规定开展幼儿健康检查，建立幼儿健康档案。

7.有传染病防控制度和应对措施，发病率低。

8.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对突发事故有预案和防控措施。

9.校车及使用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3
保育

教育

1.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注重幼儿良好品质和习惯的养成，促进幼儿

全面发展。因人施教，为在园有特殊需要的幼儿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指导。

2.教师和保育员对幼儿态度亲切、温和，师生关系和谐。教职工无虐待、歧视、

体罚和变相体罚、侮辱幼儿人格的行为。引导幼儿形成良好的同伴关系。幼儿

情绪积极稳定，快乐活泼。

3.幼儿一日生活安排合理，活动形式多样，动静交替，室内室外活动兼顾。正

常情况下，每天户外活动时间不低于两小时。

4.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充分保证幼儿游戏活动时间，鼓励幼儿自主选择游

戏。

5.教育活动注重引导幼儿直接感知、动手操作和亲身体验。

6.教育活动涉及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各领域，内容适宜，不提前教

授小学教育内容。

7.教育活动计划明确，活动方案可操作。活动组织形式灵活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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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职

工队

伍

1.教职工数量符合相关标准，资质符合相关要求。

2.注重师德师风建设，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3.教师教研和教职工培训内容适宜、形式多样，培训学时符合相关规定。

4.按规定与教职工签订聘用或劳动合同，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并按规定缴

纳相关社会保险，教师队伍稳定。

5
内部

管理

1.实行园长负责制，组织机构、管理机制健全。

2.实行收费公示制度，无乱收费现象。

3.执行财务制度。有独立账目、账目清楚；无挤占挪用经费、抽逃资金情况；

儿童伙食费专款专用，无克扣现象。

4.规范招生，无入园考试或测查。

5.家长参与幼儿园膳食、安全、保育教育等方面的管理。


